
2014年5月27日 星期二

主编/秦庆国 责任编辑/赵文杰
律师在线：3330625
邮箱：ckfq2010@163.com

11

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线：

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提供

高效服务。

骗子第一计：金蝉脱壳
骗子利用各种媒体发布“无息、

低息”、“无抵押、无担保”贷款广告
引诱市民，并要求贷款者向指定账
户汇入小额利息，然后再以还要交
纳风险金、保证金等费用为名诈骗，
直至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为止。

案例：做生意的王先生曾收到
一个可提供公款私贷，无抵押、无担
保贷款的短信，急需用钱的王先生
便打电话去咨询，对方自称是某银
行业务员，还有办公地点，王先生信
以为真打了10000元的预付款，结果
汇款后对方消失不见。事后，王先
生报了案。

据王先生讲，他是做小生意的，
经常会遇到资金缺口，前段时间，
他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自称可提
供公款私贷，无抵押、无担保贷
款。王先生说，他信以为真，并立
刻打电话给对方咨询贷款相关事
宜。对方自称是某银行业务员，以
非常热心的“服务”态度，对贷款
款项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声称这项
贷款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最高可贷
400万元，只需将贷款额一年 10%
的利息打到指定账户，带好身份证
和户口簿原件验明身份后，就可将
贷款当面交给王先生。“他们还要
我严格保密，不得随便向外人透
露，以免被告发，丢了工作还要坐
牢。”急需资金周转的王先生没有
细想，立刻按要求将 10000汇到对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预付利息，
没想到等了两个星期，对方一分钱
也没有借贷给他，最后干脆连手机
都关机了。

骗子第二计：抛砖引玉
骗子开始不谈手续费的事，让

被害人的心理放松戒备。然后谎称
贷款已经办下来了。送款人已到附
近的某个地点，但要求被害人缴纳
少量的所谓的“诚意金”，一旦被害
人上当，对方电话就会关机。

案例：高先生最近遇到了经济
上的难题，急需20万元资金周转，可
是借遍了周围的亲戚朋友都一无所
获。有一天，他无意中看到电线杆
上的一则小广告——想要贷款吗？
无抵押，低利息，当日放款。

回到家，高先生急忙打开电脑，
加小广告上的QQ号为好友。与对
方在线交流起来。在沟通一番后，
高先生点开了其中一家小额贷款公
司的网页，网页上显示该公司提供

“无抵押，免担保”贷款，不仅贷款门
槛低，而且放款速度快，只要先支付
2%的利息，就可以立刻贷到款。高
先生提出要贷款 20万元，对方爽快
答应，但让他先支付1200元利息。

虽然高先生有些犹豫，但对方
开出的条件实在是太诱惑人了，考
虑再三，高先生还是通过网上银行

把钱打过去了，并在 QQ上通知对
方。不一会儿，高先生接到“业务
员”的电话，称马上会有业务员把钱
送过去。高先生心想对方的效率还
真高。

没想到十分钟后，“业务员”又
打来电话称已经把钱送到了高先生
家楼下，但为了证明他有还款能力，
还需他再打一部分钱。高先生对此
产生了怀疑，提出取消贷款，退还手
续费，对方听到后马上挂断了电话，
QQ也不回任何信息。这时高先生
才意识到被骗了。

骗子第三计：瞒天过海
骗子要求受害人开通网上银

行，并在新开的银行账户内存入一
定金额用作验资。之后，作案人员
以验资、汇入贷款金额等为名索取
贷款者身份证号、银行卡密码，迅速
在异地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将
受害人账户内的现金转走。

案例：赵先生打算买辆汽车做
生意，然而资金却还缺一些。虽然
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还是未能将钱
凑齐。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他无意
中在网上看到可以办理无抵押贷款
的信息。为何不通过网络去借点
钱，既解决了买车的难题，同时也
不用有求于别人了。于是，他根据
信息上的联系方式与对方取得了联
系，对方在电话中表示，他们可以
帮助办理无抵押贷款业务，并要求
赵先生提供以下几方面资料：一是
到他们指定的银行新办理一张银行
卡，将卡号发给他；第二，将身份
证上的详细信息发送给他；第三，
开通网上银行，将银行业务短信通
知的手机号码，绑定他们的号码，
然后再往卡里存贷款总额 10%的保
证金，他们便会将贷款发放。

在赵先生看来，反正银行卡密
码还掌握在自己手里，对方也不能
怎样。于是，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办
了银行卡，开通了网银，并在卡里存
了 8000元钱。然而，5分钟后，当赵
先生查看卡内余额时，发现卡上只
剩下了5角钱。随后，通过银行工作
人员查询才得知，卡上的钱被人以
网银方式转走。

律师提醒▶▶
不要轻信无抵押贷款

一些人急需资金，但图省事、
怕麻烦，错误地认为银行信贷手续
繁杂，想从非正规渠道快捷筹资。
犯罪嫌疑人正是瞄准了这一点，抓
住某些人对资金的需求欲望，肆无
忌惮地实施以发放贷款为名的诈骗
活动。犯罪嫌疑人往往选择缺乏电
脑知识、对网上银行的操作流程不
熟悉以及对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小的
小额投资者、个体商户，急需周转
资金的市民，负债在身走投无路人

员和其他急需资金的人员作为作案
对象。

大家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不
要相信“无抵押、无担保、快速贷
款”的谎言。遇有资金困难，一定
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找
可靠可信的熟人借款，从而减少风
险，有效避免诈骗案件的发生。如
果不幸遇到贷款骗子，建议第一时
间报警，将与对方沟通的相关记
录、汇款单凭证、银行账号、电话
号码等信息一并交予警方，便于对
骗子进行有效的后期追踪。

目前贷款途径概括有两种：一
是银行系统贷款，二是民间贷款。
在银行系统贷款，由于银行贷款受
国家调控，为了保证资金安全，贷款
是需要进行抵押的。但民间贷款，
就没有过多的限制。无抵押贷款本
身并不违法，而合法的民间借贷也
是受法律保护的。所谓合法的民间
借贷，首先必须是指个人与个人之
间,或者个人与企业之间，出于自愿
原则的借贷。但是有些不法分子利
用市民急于用钱的心理，骗取一些
额外的费用，用虚拟实施或者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
财物，就已构成诈骗罪，市民一旦被
骗，要保留相应证据，及时寻求警
方的帮助，讨回公道，挽回损失。

防骗支招▶▶
如何辨别贷款真假

如今银行这种资金实力雄厚的
机构，都没有大开无抵押贷款之
门，更何况那些小的借贷公司呢？
那么市民如何辨别无担保、无抵押
贷款是真是假，是否是骗子？其实
很简单，只要稍加留心，不用炼就
火眼金睛，也能看清他们的真身。

其一，贷款骗子往往只留有手
机号、QQ号等信息，一般情况下
不会留下座机及地址，即便留下，
也可以根据查询，验证其真实性(往
往是虚拟地址)。

其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都
是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数量十分有
限。因此在选择民间机构贷款时，
要先查看该公司的相关证件是否真
实齐全。

其三，所有放款前收取费用的
行为皆为骗局，肯定存在猫腻。正
规的贷款流程在放贷过程中不收取
任何费用，而是在进入贷款周期后
按期还款。

其四，贷款方是个人还是企业
应当注意，由于办理贷款作为金
融行业的一项重点控制管理的业
务，个人一般是不具有代理资格
的，在办理类似无
担 保 无 抵 押 贷 款
时，如果出现个人
代理则应当向公安
机关报警。

谨防“无抵押免担保”贷款诈骗
■ 崔忠信
■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利用“无抵押、无担保贷款”为诱饵实施诈骗的案件时有发
生，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资金需求者急需投资的心理，假借网上贷款手续
简便且不需对公司资质和个人信用做调查的方式骗取网民高额“利息”。

几年前和一个丧偶男子结
了婚，也领了结婚证。现已满
20 周岁，但当时我不到法定结
婚年龄，是他找关系把我的年龄
改了。现在我想跟他离婚。

请问律师，这样的结婚证有
效吗？ ——周小姐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周小姐现已满 20周岁，可
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情
形已消失，她的结婚证有效。

如想离婚，仍需办理协议离
婚或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女子未满 20周岁结婚，属
于《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婚姻
无效的情形之一。婚姻当事人
和利害关系人可根据《婚姻法司
法解释（一）》第七条向法院申请
宣告婚姻无效。

但又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
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申请时，法
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原无效
的婚姻已成为有效的婚姻。

未到婚龄结婚 是否具有效力

我和丈夫原有一处房子，动
迁后分了二室一厅的新房，产权
证上有丈夫、我、女儿三人名字。

现在因夫妻感情不和面临
离婚，而丈夫一点财产都不肯分
给我，他的理由是我另有房子。

我的房子是父亲赠给我的，
因为我娘家有一处私房也动迁
了，当时父亲得知我和丈夫感情
不和，为了我今后的生活着想，
动迁时就赠了一处房产给我。

丈夫说这套房子是结婚后
分的，也要算夫妻共同财产。

请问律师，有什么方法使父
亲赠与我的房子不算夫妻共同
财产？离婚时，我能够分得哪些
财产？ ——杨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首先，杨女士和丈夫的房子
是结婚的时候一起买的，杨女士

曾出资并有证明，而且房产证上
也有杨女士的名字，该房产毫无
疑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其次，杨女士父亲赠予她的
房子是属于杨女士个人的，不属
于夫妻共有财产。因为从杨女
士的叙述来看，父亲赠予她房子
时的意思表示是赠予她个人。

再次，离婚的时候，对属于
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杨女士都
有权主张权利。

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 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
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
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
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
所有的财产。

婚内获赠房产 是否属于共有

侄子被抓，原因是他经常和
同伙一起在校门前当“恶少”，向
在校学生索要钱财，他本身已经
年满 18 岁，同伙有些是未成年
人，而受害对象基本上都是未成
年人。

请问律师，像他们这种情况
涉嫌的是哪些犯罪，大概会判多
少年？ ——薛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根据薛先生的描述，其侄

子一般会被认定为抢劫罪或者
寻衅滋事罪，具体要视其是否
采用暴力威胁方式索要了钱财。

如果认定涉嫌抢劫罪，
定罪的数额并不是按分到的
钱款金额计算，而是按照参
与实施的犯罪活动总金额来
定罪量刑。

如果愿意退钱，认罪态度较
好，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法院会
在量刑时适当考虑。

校园门前恶少 涉嫌什么犯罪

我和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
同，劳务公司将我派到一家物业
公司工作。现劳务公司以用工
单位不满意工作表现为由，提前
与我解除劳动合同，我在终止劳
动合同通知书上签了字。

解约后有人告诉我，像这种
由用人单位提出的提前解约，单
位应当给予经济补偿，法律对此
事有明确规定的。

我去向劳务公司询问补偿
的事，他们说我已经签字离职
了，没有补偿。

请问律师，我究竟是不是应
当有离职补偿？ ——刘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刘先生被劳务公司派遣到
实际用人单位工作，如他在单位

工作没有违反规章制度，而劳务
公司以用工单位不满意其工作
表现为由，提前与他解除劳动合
同，就可能构成违法解除。

因此，刘先生虽在终止劳动
合同通知书上签了字，但这并不
代表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刘先生现在仍有权要求劳
务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可
依据实际工作年限予以相应的
经济补偿。也可以就此事提起
劳动仲裁，根据法律规定，在
类似解除合同的案件中，应由
用人单位举证证
明解除合同有合
法的理由，否则就
可能承担不利的
后果。

遭到公司解雇 是否能获补偿


